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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 模块化UPS 主机一台 模块容量≥25kVA，最大可扩容至125kVA
2． 功率模块总计不少于100kV
3． 12V100AH 蓄电池不少于64个
4． 电池线不少于2套
5． 电池组延长线不低于95米
6． UPS输入输出空开不少于2个
7． UPS支路配电总空开不少于11个
8． UPS输入输出电缆不少于30米，UPS支路总电缆不少于90米
9． 蓄电池品牌需与主机为同一品牌，方便设备统一管理和用户维护。
10． 模块化UPS具备除尘告警
11． 具有智能录波功能，当UPS设备故障时，完整记录故障发生瞬间，有助于故障诊断和快速故障定位，方便现场分析，提高维护工作效率；要求提供生产厂家盖章的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证明材料。
12． 具备自老化功能，有效解决现场调试及老化的负载问题，减少投资；要求提供生产厂家盖章的针对该功能设置界面的证明材料，支持现场验收。
13． 要求提供绿色之星认证
14． UPS安装时需对电路进行升级整理
售后服务要求：
1. 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完成设备到货；
2. 产品提供不少于1年原厂质保； 
3. 所有UPS产品均为原厂正品；
4. 质保期内提供7*24小时电话技术支持及上门服务；
5. 质保期内提供一年4次定期巡检；
6. 为用户提供1次UPS基础原理和产品使用培训。

